船 舶 防 污 作 业 申 请 书

船舶名称

申请单位


单位邮编

单位地址


联系电话

申 办 人

受理日期


申
请
申请内容
在港区使用垃圾焚烧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在港区进行洗舱、清舱、驱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排放压载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船舶残油、含油污水排放接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冲洗沾有污染物、有毒有害物质的甲板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舷外拷铲及油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使用化学消油剂申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原油洗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浮船坞沉坞、开启坞门作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拆船作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

注：请在申请项目后□内打“√” 


申请文书




注：在申请文书栏内填写提交文书、资料的名称

海事管理机构签注

审批意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备注：1.船舶申请应在船舶名称上加盖船章，船公司申请应在申请单位上加盖单位印章。
2.本申请书一式两份，一份交申请人，一份由海事管理机构留存。

